
岚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10月行政处罚案件公示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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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日期

1
岚市监当罚
〔2023〕50
号

岚皋县香草堂
大药房有限公
司未按药品经
营质量管理规
范经营药品案

岚皋县香草
堂大药房有
限公司

张军
未按药品经营
质量管理规范
经营药品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五十三条第
一款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
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给予处罚。

当场处罚  警告
岚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2023 年 9月19日  

2
岚市监当罚
〔2023〕51
号

岚皋县大光明
眼镜行经营第
三类医疗器械
未建立进货查
验记录制度案

岚皋县大光
明眼镜行

汪飞平

经营第三类医
疗器械未建立
进货查验记录
制度

违反了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之规
定，依据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八十九条之规
定给予处罚。

当场处罚  警告
岚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2023 年 9月19日  

3
岚市监处罚
〔2023〕
124号

岚皋县惠农农
副产品经营部
（汤艳）无证
生产经营食品
和经营超过保
质期的食品案

岚皋县惠农
农副产品经
营部（汤
艳）

汤艳

无证生产经营
食品和经营超
过保质期的食
品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
（十）项、第五十三条第二款，《陕西省食品小作坊
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，《食用农产品市
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之
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
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
（三）项，《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
例》第四十五条，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
督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进行处罚。

主动履行。1、没收涉案超过保质期的
食品和无证生产经营的食品；
2、没收违法所得；
3、对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违
法行为处以的罚款；
4、对当事人无证生产经营食品的违法
行为处以罚款；
5、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建立食品进货查
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和销售标签内容
不符合规定食用农产品的违法行为给予
警告。

岚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2023年9月22日

4
岚市监当罚
［2023］52
号

岚皋县百家惠
大药房肖家坝
店执业药师未
在岗销售处方
药案

陕西百家惠
大药房连锁
有限公司岚
皋肖家坝店

甄美英
执业药师未在
岗销售处方药

违反了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第二款的
规定，依据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八条第
二项的规定进行处罚。

当场处罚      警告    
岚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3年10月12日

5
岚市监处罚
〔2023〕
119号

岚皋县杨银百
货经营部（杨
银）涉嫌经营
超过保质期的
预包装食品案

岚皋县杨银
百货经营部

杨银
涉嫌经营超过
保质期的预包

装食品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
（十）项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
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之规定进行处罚

。

主动履行。1、没收涉案超过保质期的
食品2、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

岚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2023年9月18日



6
岚市监处罚
〔2023〕
120号

岚皋县蔺河镇
国洪商店（李
国洪）涉嫌经
营超过保质期

的食品案

岚皋县蔺河
镇国洪超市

李国洪
涉嫌经营超过
保质期的预包

装食品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
（十）项、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
（五）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之规定

进行处罚。

主动履行。1、没收涉案超过保质期的
食品。2、对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及
饮料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。3、对当事
人未按规定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

法行为给予警告

岚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2023年9月18日

7
岚市监当罚
〔2023〕
133号

岚皋县佐龙镇
敬老院从业人
员健康证超过

有效期案

岚皋县佐龙
镇敬老院

杨柯
从业人员健康
证明超过有效

期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四十五条，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

第六项之规定给予处罚。
当场处罚  警告

岚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2023年9月21日

8
岚市监处罚
〔2023〕
130号

岚皋县丽人堂
化妆品店（杨
文武）涉嫌销
售标识标签不
符合规定的化

妆品案

岚皋县丽人
堂化妆品店

杨文武
经营标识标签
不符合规定的
化妆品

违反了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，
依据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

（五）项之规定给予处罚。

   主动履行  。 1、没收标识标签不
符合规定的化妆品；
2、对经营标识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
品违法行为处以罚款。

岚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2023年10月17日


